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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12012012017777〕〕〕〕88883333 号号号号    

────────────────────────────────────────────────────────────    

    
    

关于对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股东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 

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 

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 

吴长会，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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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明，北京小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间科技）

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吴长会在增持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开创国际或公司）股票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一一一、、、、增持公司股份达到增持公司股份达到增持公司股份达到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0%10%10%10%未停止买入并及时披露权益变动未停止买入并及时披露权益变动未停止买入并及时披露权益变动未停止买入并及时披露权益变动

报告书报告书报告书报告书    

2017 年 4 月 15 日，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称，截至 2017 年 4月 14 日，合计增持开创国际

无限售流通股 10,137,526 股，占开创国际总股本的 5%。2017 年

5 月 6日，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称，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2017 年 5 月 4 日期间，小间科技及其

一致行动人继续增持公司股票 10,435,113 股。截至 2017 年 5月

4 日，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累计持有开创国际股份达到

10.15%。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开创国际股份达到其已

发行股份的 10%时，未停止买入并披露权益变动情况，违规增持

数量达到开创国际已发行股份的 0.15%，约 29 万股。 

二二二二、、、、增持计划披露不审慎增持计划披露不审慎增持计划披露不审慎增持计划披露不审慎，，，，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    

2017 年 4 月 14 日，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披露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其一致行动人将会根据实际

情况,决定相应的投资计划”。经监管问询，小间科技及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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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人于 4月 22 日回复并明确增持计划为“未来 12 个月内，在

不谋求上市公司控股权的前提下，拟通过二级市场继续增持公司

0.5%-9.9%的股份”。2017 年 6月 7日，公司披露公告称，“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6 月 6 日，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增持公

司股份 19,346,167 股，持股比例增至 14.55%，前述增持计划的

下限已完成，上限完成了 96.46%”。同时，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

动人披露称，调整增持计划为“自 2017 年 6 月 7日起未来 12 个

月内，在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55%的基础上，通过二级市

场继续增持 1.99%-9.99%的股份”。 

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开创国际举牌方，其股份变动

情况可能影响公司控制权，属于投资者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上

述股东在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时，理应审慎考虑并评估其后续增

持计划及相关安排，充分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和风险，其披

露应当准确、一致，不应随意进行调整，以明确投资者预期。但

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前次增持计划后，仅在时隔 1个多

月后即大幅调整增持计划，前期增持计划制定不审慎，信息披露

前后不一致，可能影响投资者决策。 

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股份达到10%时未及时停止

买入，有关增持计划的披露不准确、不审慎且短期内发生较大变

更，其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八十六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十三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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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和第 2.22 条等相关规定。 

公司股东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对纪律处分意向书的

回复中提出异议称，自 4 月 22 日披露增持计划后，因出现大盘

震荡，公司股价处于相对低位等情况变化，其决定调整增持计划；

另外，其超比例增持已受到上海证监局行政处罚，交易所对其通

报批评没有必要。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认为，

股东在制定增持计划时应当保持审慎，充分考虑市场、股价变化

等因素，小间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以此作为短期内调整增持计划

的理由不充分。另外，证券交易所基于自律管理职责实施的纪律

处分，与证监局基于行政监管职责实施的行政监管措施性质不

同，二者不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对上述异议不予采纳。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

过，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2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

决定：对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北京小间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吴长会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

司诚信档案。 

公司股东应当引以为戒，在从事证券交易等活动时，严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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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自觉维护

证券市场秩序。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